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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18—083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买研发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18年11月12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永荣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永荣”）和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易匠”）分别与

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创投资”）签署《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上海永荣向北创投资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李家宅106号《汇创园》5幢整栋，

房屋建筑面积为4,895.86平方米，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49,021.01

元，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暂定为人民币 240,000,000元；上海易匠向北创投资

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李家宅106号《汇创园》7幢整栋，房屋建筑面积为

5,122.61平方米，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42,166元，购买该房屋的

总房价款暂定为人民币 216,000,000元。 

上述子公司购买研发楼的建筑总面积为10,018.47平方米，交易总金额为

456,000,000元。 

2、本次交易已经2018年11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按法定程序办理购买的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购买研发楼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 



 

2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298号4号楼F203室 

4、法定代表人：程幸吉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5万元整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57677709A 

7、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物业管理，建材的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8、主要股东：上海城房置业有限公司持股90%，程幸吉持股10%。 

9、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永荣人造板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永荣人造板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218号西楼18层 

4、法定代表人：陈晓龙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整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9YUB7N 

7、主营业务：木材、建筑装饰材料、家居用品、五金交电的销售，从事建

筑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8、主要股东：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9、上海永荣人造板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的全资子公司。 

（三）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218号西楼18层 

4、法定代表人：陈晓龙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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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XCWN09 

7、主营业务：（信息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搬运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除

危险化学品），包装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家具安装、维修，保洁服务，设

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的销售。 

8、主要股东：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9、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李家宅106号《汇创

园》（暂定名）第5、7 幢整栋，属于商品房性质，为现房，上述商品房已具备

《上海市房地产转让办法》规定的预售条件，浦东新区已批准上市预售。 

2、标的分类：固定资产 

3、房屋面积：5幢整栋房屋建筑面积为4,895.8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为4,748.6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7.19平方米；7幢整栋房屋建筑面积为5,122.6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4,201.9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920.70平方米。 

4、交易价格：公司子公司拟自筹资金购买上述研发楼，两幢房屋建筑总面

积为10,018.47平方米，交易总金额为456,000,000元。 

5、本次交易标的由北创投资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浦支行，

双方已在《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规定：北创投资保证在交付该房屋时该房

屋没有北创投资设定的抵押权，也不存在其它产权纠纷和财务纠纷。如房屋交付

后出现与北创投资保证不相一致的情况，由北创投资承担全部责任。 

除此之外，上述交易标的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上海永荣人造板有限公司（乙

方）签署《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向甲方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李家宅106号《汇创园》5幢整栋

（以下简称该房屋），政府批准的规划用途为科研设计。据甲方暂测该房屋建筑

面积为4,895.8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4,748.6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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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9平方米。 

2、乙方购买该房屋，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 49,021.01元。根

据甲方暂测的房屋建筑面积，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暂定为人民币

240,000,000元。 

3、乙方于本合同签署之前向甲方支付房款人民币24,000,000元。大亚圣象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2月2日向甲方支付意向金24,000,000元，此意向金在

本合同签署之日用于冲抵乙方应付甲方的房款。 

乙方于本合同签署且办理预售合同网签备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房款人民币216,000,000元。 

4、甲方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除不可抗力外。 

5、甲方保证在向乙方交付该房屋时该房屋没有甲方设定的抵押权，也不存

在其它产权纠纷和财务纠纷。如房屋交付后出现与甲方保证不相一致的情况，由

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6、该房屋买卖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按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7、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8、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

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上海北创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上海易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签署《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乙方向甲方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李家宅106号《汇创园》5幢整栋

（以下简称该房屋），政府批准的规划用途为科研设计。据甲方暂测该房屋建筑

面积为5,122.61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4,201.9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920.70平方米。 

   2、乙方购买该房屋，每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42,166元。根据甲

方暂测的房屋建筑面积，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暂定为人民币216,000,000

元。 

3、乙方于本合同签署之前向甲方支付房款人民币21,600,000元。大亚圣象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2月2日向甲方支付意向金21,600,000元，此意向金在

本合同签署之日用于冲抵乙方应付甲方的房款。 

乙方于本合同签署且办理预售合同网签备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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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款人民币194,400,000元。 

4、甲方定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除不可抗力外。 

5、甲方保证在向乙方交付该房屋时该房屋没有甲方设定的抵押权，也不存

在其它产权纠纷和财务纠纷。如房屋交付后出现与甲方保证不相一致的情况，由

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6、该房屋买卖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按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7、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8、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

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研发楼主要系公司及旗下各子公司建立研发营销中心所需。随着公

司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公司拟在上海购买研发楼用于建设“三个中心、一个平

台”：即产品体验中心、品牌营销中心、研发设计中心和产品大数据平台。通过

搭建家居体验中心，促进企业服务多元化；建设品牌营销中心，有效整合企业营

销资源；组建研发设计中心，有效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搭建家居产品大数据

平台，有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上海市，将有助于利用地理优势吸引人才，增加人才储备；

有利于提升公司形象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子公司本次购买研发楼系子公司

固定资产，每年将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本次购买研发楼的资金

系子公司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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